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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在○内打勾确认：
是否同意公开：

是 ⓥ 否○

理  由：

番禺区石楼镇海鸥岛地理位置独特，素有“珠江口生态明珠”称号，深受广大市民喜爱。据了解，岛上常住人口2万人左右，总面积为4.8万亩，其中有3.9万亩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是广州市水产品、水禽“菜篮子”生产基地之一。前些年，岛上出现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地种植花卉、开办农家乐等现象，受上级督导整治后，现已基本整改到位。但在去年调研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工作中，发现海鸥岛设施农业用地（是指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设施用地）规划建设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农用地上拆违工作涉嫌与有关设施农业用地政策指引规定不一致、相关单位部门职能界定不清现象。

实际工作中未厘清现有设施、用地是否符合法定文件规定的生产设施用地以及与生产直接关联的辅助设施用地范畴。

未按政策认定现有设施、用地所建面积规模是否符合相应比例要求。

未明确区规自、农村农业、综合执法和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对设施农业用地规划建设的职能权属。从而导致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农用设施也被认定是违建被拆除，但如何建设却没有部门作正面回应。

（二）合法承租设施农业用地到期后，原有设施保留或更新难问题。调研发现，镇级部门要求农业用地归属人需先拆除原有农业实施（有的已上卫星图斑）上报备案，才可以重新在“三资平台”挂牌租赁，如此要求明显与上级政策文件规定不符。

（三）在上述问题基础上，新租赁设施农业用地租户，申请建设生产设施用地、用房以及与生产直接关联的辅助设施用地、用房等问题上受到严重阻碍，仅限于建单层15平方的看护房，而其它设施用房就不能建设，咨询相关部门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以至于租赁农业用地面积规模越大者越加不能按照实际生产规模、比例来建设设施、用房，影响规模养殖，严重者还会造成生产安全隐患。

(四）设施农业用地未能有效整合资源，不能规模化发展。据了解，海鸥岛上海心、沙北、沙南、江鸥四个行政村，因历史原因还有120多个农业生产队和村集体组织在实行村、队二级财政制度，大部分农业用地的租赁、流转主要由归属的生产队主导，这虽然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上更显透明、公开、民主，但因为权利过于分散管理，往往体现不出太高效率，不利于乡村发展大规模规划建设，满足不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上述问题都影响了海鸥岛上农用地的高效流转，不利于设施农业发展壮大，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创收和乡村振兴工作。其实，根据2022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出台的关于《广东省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市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穗规划资源规字〔2023〕6号，以下简称《通知》）的文件精神，对以上问题都有明确规定，指引设施农业用地等工作开展惠民。

办法：

（一）根据《通知》规定，要准确把握设施农业用地适用范围，合理确定设施农业用地规模，明确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程序等工作。《指引》也对设施农业用地规划建设等工作予以明确。建议区、镇相关部门需严格依法行政，贯彻政策，敢于担当作为，解决海鸥岛上设施农业用地界定难、建设难问题，彻底落实执法为民，服务乡村振兴建设大局。

（二）依据《指引》第二十九条（设施农业用地退出），设施农业用地协议到期后不改变农业用途且拟继续使用的，地上农业设施可不拆除，按协议约定归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存量设施农业用地统一管理、循环利用，并到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用地备案变更等手续。建议相关部门要及时查摆，纠正不当做法，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激励海鸥岛乡村设施农业建设，助力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三）依据《指引》第二十六条（设施农业用地规模标准），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合理确定。作物种植辅助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的10％以内，最多不超过20亩；规模化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在500亩以上的，最多不超过30亩。畜禽水产养殖辅助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的15％以内，最多不超过30亩；生猪和奶牛养殖辅助设施用地面积不受30亩限制。确因实际生产需要，须在以上比例和面积基础上适当增加用地规模的，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农业农村部门核定的用地需求确定用地规模。

看护房只能建设单层且面积不大于15平方米。管理用房用地规模不得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和面积限制。
    《通知》也与上述规定一致，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却就没能有效落实履行。建议区、镇相关部门研究运用好上级政策文件，把具体要求指导落到实处，让海鸥岛上民众享受政策红利。

（四）建议相关单位部门，充分学习领悟《指引》、《通知》的工作指引，宣传贯彻到各村、生产队员，利用好政策文件的优势动员村民可以集约、规整农用地，招商引进大利好的优质项目，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大力提升，促进海鸥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和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工作取得优秀成果。


